
  

 

 

  

 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文件編號： CPC 15/2021

香港房屋委員會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

房屋委員會轄下物業電訊裝置的修訂收費安排

目的

本文件旨在請委員通過房屋委員會（下稱「房委會」）轄下物

業 電 訊 裝 置 收 費 安 排 的 擬 議 修 訂 ， 以 配 合 政 府 推 動 在 香 港 發 展 第 五代

（ 5G）流動通訊技術的措施。

建議  

2. 現請委員通過：  

(a ) 房委會轄下物業電訊裝置的擬議修訂收費安排，並由 2021 年 
9 月 1 日起生效，詳情見下文第 11 段；以及  

(b) 把本文件銷密（見下文第 17 段）。

背景  

3. 根據政策，房委會會視乎有否合適地點和技術上是否可行，就

於轄下公屋大廈天台和商場及停車場內裝設電訊裝置批出暫准證。這些

電訊裝置的收費是按照市場水平而釐定的，並且會每年檢討一次，而經檢

討後的新收費會於每年  4 月 1 日開始生效。儘管就私人物業所收取的費

用略有上升，但考慮到經濟下行的壓力，房委會就轄下物業所收取的費用

按委員通過的安排（見  CPC 1/2020 號和 CPC 3/2021 號文件）自 2019/20 年

度起至今，一直維持不變 。註 1

註 1 由 2019 年 10 月 1 日 起，房委 會為轄 下合 資格的零 售和工 廠大 廈單位租 戶提

供百分之 五十的 租金 寬減，其後更由 2 020 年 4 月 1 日起提高至百 分之七十 五，

而 涵蓋 範 圍 亦 擴大 至 包 括巴 士 車 長 休息 室 和 大部 分 廣 告 牌的 租 戶 ／暫 准 證持

有 人， 以 及 以 月租 形 式 租用 泊 車 位 停泊 商 用 車 輛 的 停 車 位使 用 者 。不 過 ， 電

訊裝置營 辦商不 符合 享有 租金 寬減的 資格 。



     

 

    

 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現行收費安排 

4. 房委會轄下物業的電訊裝置種類主要有設於公屋大廈天台的

發射基站和天線，以及設於商場／停車場大廈內的中繼器／增音器。截至  
2021 年 5 月 31 日，流動網絡營辦商於房委會轄下物業共裝設  964 個發射基

站和  5 390 桿天線，並就安裝中繼器／增音器獲發合共  151 張暫准證。 

5. 根據既定安排，我們就標準發射基站（即面積不大於五平方米

和天線數目不多於五桿的發射基站）收取每月最低費用（現時每個發射基

站的收費為  13,300 元）。每月的費用會因應額外的天線數目和發射基站面

積而增加（現時每桿天線的收費為  2,550 元，而每平方米面積的收費為  
225 元）。中繼器／增音器的收費亦有類似的安排。  

6. 房委會鼓勵流動網絡營辦商共用電訊裝置。倘多個流動網絡營

辦商共用綜合中繼器系統或綜合天線和發射基站系統，收費則會按比例
-------- 遞減。有關現行收費安排的詳情載於附件。 

5G 技術在香港的發展情況  

7.  5G 技術不僅是電訊業的重要基礎設施，更提供機會為各種創

新的商業和智慧城市應用技術開拓巨大潛力。 2020 年 4 月，香港進入  5G

時代，各流動網絡營辦商相繼於同年第二季推出商用  5G 服務。流動網絡

營辦商能否提供全面、完備和優質的  5G 網絡覆蓋服務，對香港發展為智

慧城市十分重要，並有助香港維持作為區域電訊樞紐的競爭力。 

8. 為建立  5G 網絡以提供覆蓋全港的  5G 服務，流動網絡營辦商

須較前幾代的流動通訊服務安裝更多的發射基站。該等裝置除了擴大  5G

覆蓋範圍外，還可改善流動通訊的接收效果，以及方便用戶使用智能應用

程式。為便利流動網絡營辦商有效提供  5G 網絡，政府於  2019 年 3 月推

出一項先導計劃，開放超過  1 000 個合適的政府場地供營辦商安裝發射基

站，並精簡申請流程。社會上有意見要求把先導計劃進一步擴展至更多政

府場地或公共場所，以便流動網絡營辦商能加快進場安裝  5G 發射基站。

此外，政府只向流動網絡營辦商收取每年 1 元的象徵式租金，以及就安裝

電訊裝置收取一次過的行政費用。  

9. 近日，政府亦籲請房委會考慮採取措施，以便利流動網絡營辦

商在房委會轄下物業內安裝電訊裝置。另外，流動網絡營辦商亦要求房委

會參考政府的做法，檢討房委會物業內電訊裝置的收費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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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議安排  

10. 我們知悉政府現時就流動網絡營辦商在政府場所安裝電訊裝

置收取每年一元的象徵式租金。流動網絡營辦商認為，鑑於流動通訊服務

對公共租住房屋居民和市民大眾的重要性與日俱增，這類服務跟其他公

共設施相若。因此房委會應採取與政府相同的做法，就安裝於房委會轄下

物業的這類裝置收取象徵式費用。另一方面，房委會是一個自負盈虧的機

構，除了其政策是就轄下物業的商業租賃收取市值租金外，亦需收回相關

的運作成本。  

11. 考慮到上述各點，並為流動網絡營辦商提供便利，以配合政府

推動香港發展  5G 技術的措施，我們建議就房委會轄下物業電訊裝置的收

費安排，修訂如下： 

(a ) 就每個標準發射基站（即面積不大於五平方米和天線數目不多

於五桿的發射基站）收取的每月最低標準收費，減收百分之

五 十。換言之，每個標準發射基站的每月最低標準收費將為 
6,650 元，而非現時收取的 13,300 元； 

(b) 為鼓勵流動網絡營辦商減少天線的數目和發射基站的面積，安

裝額外天線和增加發射基站面積的每月收費（即現時就每桿額

外天線收取的 2,550 元，及就每平方米額外發射基站面積收取

的 225 元）將維持不變；  

(c ) 就中繼器／增音器系統收取百分之五十的標準月費 ； 註 2

(d) 為免受到天氣影響，一些較早期裝設的發射基站設備均安裝在

設備房內。為保護相關公屋大廈天台的防水膜，流動網絡營辦

商須在高架工字樑構築物上建造這類設備房。考慮到建造這些

工字樑構築物是房委會的要求，在計算收費時，這些構築物所
註 3佔的面積 將不會計算在發射基站的面積內；以及  

(e ) 由 2021 年 9 月 1 日起實施上述修訂後的收費安排。

註 2 建 議 的 修 訂 收 費 安 排 亦 適 用 於 裝 設 在 房 委 會 已 出 租 物 業 內 的 中 繼 器 ／ 增 音

器 。現 時 房 委 會就 這 些 中繼 器 ／ 增 音器 按 標 準收 費 減 收 百分 之 五 十的 費 用。

換 言之 ， 根 據 修訂 安 排 ， 裝 設 在 房 委會 已 出 租物 業 內 的 中繼 器 ／ 增音 器 將按

標準收費 率的百 分之 二十五收 費。

註 3 這類工字 樑構築 物所 佔面積約 由 0 . 2 平方米 至 53 . 8 平方米不 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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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根據既定安排，我們會繼續參考租用私人物業裝設電訊裝置的

最新市場數據，為每月標準收費進行年度檢討。下一次進行檢討的日期為 
2022 年 4 月 1 日。  

13. 為盡量減少裝置的數目，特別是公屋大廈天台上的發射基站和

天線數目，我們會繼續鼓勵流動網絡營辦商共用有關裝置。  

14. 至於其他類型的裝置（即附件所列的 (d)至 (g)項），由於該等裝

置是為特定行業而設，不會惠及公共租住房屋居民 /市民大眾，亦與 5G 技

術的發展無關，因此我們會維持該等裝置的收費水平不變。

對財政、人手和資訊科技的影響 

15. 根據擬議修訂的收費安排，房委會每年少收的暫准證費用總額

估計約為  8,900 萬元。由於相關工作量將由現有人手吸納，因此實施擬議

的安排不會帶來額外人手的影響。該建議不會對資訊科技帶來影響。

公眾反應和公布事宜  

16. 就房委會轄下物業電訊裝置建議的修訂收費安排，將為流動網

絡營辦商提供誘因，以配合政府推動香港發展  5G 技術的措施。我們相信

此舉應會受到營辦商的歡迎。由於上述建議主要影響流動網絡營辦商，因

此無須公布周知。待委員通過上述建議後，我們會通知個別流動網絡營辦

商有關實施上述修訂的安排。

文件銷密  

17. 我們建議待委員通過上述建議後把本文件銷密。公眾屆時可於

房委會網頁和部門圖書館閱覽本文件，以及可向房屋署公開資料主任索

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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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定同意  

18. 相信委員不會反對上文第 2 段所載的建議。倘小組委員會秘書

於 2021 年 8 月 5 日正午或之前沒有收到反對意見或提出討論的要求，即

假定委員通過有關建議，而我們亦會相應地採取適當的跟進行動。

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秘書劉佩菁

電話號碼： 2761 7928

傳真號碼： 2761 0019

副本送：財務小組委員會委員

檔號 ： HD3-8/ND(VU)/P-6/22/38

（屋邨管理處）

發出日期： 2021 年 7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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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房屋委員會轄下物業電訊裝置的現時收費 (2021/22)註 1

用戶／

電訊裝置種類

按最低收費計算的

裝置上限

天線數目

（桿）

發射基站

面積

（平方米） 

每月最低收費

（元／以每月計）

每桿額外天線的月費

（元／以每桿計）

額外面積的月費

（元／以每平方

米計）

( a )

流動網絡營辦商天線和

發射基站（ GSM、 PCN

和 2. 5G/3G/4G/5G） 

5 5 13 , 300 2 ,550 225

倘發射基站同時安裝微波天線，營辦商除繳付發射基站／額外天線的費用外，還

須就每桿微波天線額外繳付 1, 300 元。  

(b)
流動網絡營辦商中繼

註 2
器／增音器

2 4 4 ,500 

1 ,400(第 3 至第  10 桿 ) 

870(第 11 至第  20 桿 ) 

380(第 21 桿或以上 ) 
225 

( c)

流動網絡營辦商綜合中

繼器系統／綜合天線和
註 3

發射基站系統

營辦商數目
按整個系統的標準收費

每家營辦商所繳付的費用的百分比 

1 個 100% 

2 個 50% 

3 個 35% 

4 個 27% 

5 個 23% 

6 個 20% 

7 個 18% 

8 個 17% 

9 個 16% 

10 個或以上 15% 

(d) 無線固網系統中樞站 3 9 12 , 800 3 ,850 225 

( e) 傳呼服務／集群調度無

線電通訊公司 
2 4 4 ,700 1 ,550 165 

( f ) 電召的士／貨車聯會、

公用事業公司等 
1 2 2 ,350 1 ,140 130 

(g) 流動電視

（獨立裝置） 
3 5 12 , 800 3 ,850 225

流動電視

（結合到現有的流動電

話裝置）

除須繳付流動電話標準發射基站的費用外，另須繳付下列費用： 
 倘 流 動 電 話 天 線 和 流 動 電 視 天 線 的 總 數 不 超 過  5 桿 ， 每 桿 流 動 電 視 天 線 收 取  

1,300 元。 
 倘 流 動 電 話 天 線 和 流 動 電 視 天 線 的 總 數 超 過 5 桿 ， 每 桿 流 動 電 視 天 線 收 取  

3,850 元。 
 倘流動電話發射基站大於 5 平方米的標準面積，每平方米額外面積收取  225 元。

全球定位系統天線的收費跟流動電視天線的收費相同。

註 1 收費按照 電訊裝 置所佔 面積 和天線數 目計算 ，並不 包括 差餉。

註 2 對於流動 網絡營 辦商在 房委 會已出租 物業內 裝設的 中繼 器／增音 器，我 們會按 標準 收費向相 關流動 網絡營 辦商

收取百分 之五十 的費用 。

註 3 對於流動 網絡營 辦商共 用的 中繼器和 發射基 站／天 線， 我們會按 比例計 算收費 ，並 因應參與 的流動 網絡營 辦商

數目，攤 分暫准 證費用 。




